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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本院委員張慶忠等 23 人擬具「警察刑事紀

錄證明核發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3

次會議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經第 1 會期第 13 次會議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現已完成協商，宣讀協商結論。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協商結論 

第 六 條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應以書面為之；明確記載有無刑事案件紀錄。但下列各款刑事案

件紀錄，不予記載： 

一、合於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者。 

二、受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者。 

三、受拘役、罰金之宣告者。 

四、受免刑之判決者。 

五、經免除其刑之執行者。 

六、法律已廢除其刑罰者。 

七、經易科罰金或依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易服社會勞動執行完畢，五年內

未再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協商代表：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林世嘉  紀國棟  

姚文智  張慶忠  邱文彥  高志鵬  林鴻池  

吳育昇  李桐豪  黃文玲  賴士葆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協

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六條協商條文。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六 條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應以書面為之；明確記載有無刑事案件紀錄。但下列各款刑事案

件紀錄，不予記載： 

一、合於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者。 

二、受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者。 

三、受拘役、罰金之宣告者。 

四、受免刑之判決者。 

五、經免除其刑之執行者。 

六、法律已廢除其刑罰者。 

七、經易科罰金或依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易服社會勞動執行完畢，五年內

未再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主席：第六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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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六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及第五案。 

四、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林岱樺等 22 人擬具「自來水法第

十二條之二及第十二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盧嘉辰等 48 人擬具

「自來水法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及第六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1 次會議討論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爰於本次會議

繼續討論。） 

五、本院委員盧嘉辰等 48 人，為現行「自來水法」第六十一條之一於實

務中屢生窒礙，社區民眾常因各項因素無法取得土地或完成地上權設定

，致影響公共供水，爰擬具「自來水法第五十二條、五十三條及六十一

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以兼顧用戶用水及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並賦予

地方政府處理爭議之機制，是否允當？敬請公決。（本案經第 2 會期第 13 次

會議決定逕付二讀，並由國民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說明： 

一、自來水法第六十一條之一原係基於早期公寓大廈相關法規尚未完備，致用戶加壓受水設

備及其附著使用之土地所有權仍屬建商，加上並未成立維護基金，當建商發生財務問題時，將導

致供水中斷，甚至土地與設備遭拍賣，使社區民眾用水權益受到影響，而紛爭不斷。因此，為確

保自來水用戶，不因用戶用水設備土地權屬移轉而影響，爰規定既有社區其用戶加壓受水設備使

用年限已達 10 年以上者，其用戶視同擁有法定地上權，以維護用水權益。對於新開發社區，基

於公平原則，係由獲利之建商自行負擔興建用戶加壓受水設備，並要求建商應將用戶加壓受水設

備所使用之土地，於興建完成時移轉為用戶所有或設定地上權予用戶後，始得供水。 

二、然該條文執行至今，實務上發生若干問題，包括使用之土地係公有土地，常因相關規定

無法讓售或設定地上權；所使用之土地如所有權問題雜沓（如既成道路），住戶無力也無法予以

整合協商，短期難以解決；另，法規亦未賦予地方政府處理爭議之機制。綜上顯見自來水法第五


